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應用申請說明 

114.03.20 

一、「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說明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以下通稱「本處」)以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

的公佈、應用，鋪陳「府城城垣 300 年」的紀念性議題。「府城城垣 300 年」

視覺識別系統」包括標誌(LOGO)、、標字 (LOGO、TYPE)、、樣 (PATTERN)、、

顏色(COLOR)、，念念想汲取自臺臺南府城的地理環境、歷史進程與人文精神，

並表達對未來的期許。 

為讓各界多元應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成為認同臺南的符碼，

共同讓在地社群產生連帶，本處制定本說明及使用指南規範申請應用及授權

方式。 

二、授權內容 

（一）授權標的：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標誌配色、標字 配色、

標誌與標字 配色、樣 配色、視覺組合等。 

（二）授權類別：應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樣像設計 

1. 產品類：實體產品，如商品、贈品、備品。 

2. 宣傳類：舉辦活動行銷宣傳目的之項目，如文宣手冊、場地布置、

網頁應用或無實體產品之視覺設計。 

3. 如申請授權項目含實體產品，以產品類申請認定之。 

（三）授權期限 

1. 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經授權之商品可販售期限至 115 年 5 月 31 日

止。 

2. 前述期限屆期後另行議定。 

（四）無授權費用。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資格： 

1. 設籍中華民國之個人。 

2. 公司行號、學術機構或立案團體者，檢附商業登記或立案證明。 

（二）完成本處線上表單填列，並上傳以下文件：、  

1. 授權切結書（本說明附件一，用印掃描檔） 

2. 資格證明文件 

3. 提案計劃書 

（三）受理時間：公告日起至 114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7：00 分止。 

（四）線上表單連結：https://reurl.cc/kMv25n（待確認公開） 

四、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單位之視覺設計應依《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使用指南》

辦理。 

（二）申請者應依規定繳交相關資料，如文件不齊全或不符規定者，主辦單

位有權自消參與資格。 

（三）資格證明文件： 

1. 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行號：政府機關核准立案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 立案團隊：政府機關核准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4. 公司組織：公司執照或核准設立證明文件（以下證件可任繳 1種：

經濟部核准公司登記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公司登記證明書等）。 

5. 前述證明文件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6. 申請單位經營項目須與申請授權提案相關。 

（四）提案計劃書應包含以下內容（範例可參考本說明附件二）： 

1. 產品類 

(1) 產品說明：含品名、尺寸、規格、材質、產地、使用說明、設計

https://reurl.cc/kMv25n


理念、包裝方式，以及和「府城城垣 300 年」念念相關之說明等

資訊。 

(2) 應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產品及包裝模擬樣，如為一

系列產品，須列出系列內所有品項之模擬，樣片及相關文 說明

須清晰易辨識。 

(3) 規劃製作數量、定價、售價、銷售通路明細表；如屬贈品或非營

利類別之應用，可免附定價、售價及銷售通路明細表。 

(4) 產品開想期程說明：包括產品設計開想、打 、製作等期程。 

(5) 行銷推廣計畫；如屬贈品或非營利類別之應用，應敘明整體行銷

暨應用規劃。 

(6) 申請單位介紹：如設計師、工作室、品牌、公司實績說明。 

(7) 其餘有關授權申請相關事項。 

2. 宣傳類 

(1) 宣傳目的。 

(2) 活動內容：含活動名稱、活動日期、活動地點、主辦單位、預計

參與人數等。 

(3) 應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使用範圍、標的之模擬樣或

設計樣。 

(4) 使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期間或期程說明。 

(5) 申請單位介紹：如設計師、工作室、品牌、公司實績說明。 

(6) 其餘有關授權申請相關事項。 

3. 建議方向：為避外界免造成混淆，請標示完整「府城城垣 300 年」

名稱。 

五、審查及授權程序 

（一）不定期由本處籌組評審委員進行審查、，依件件資料進行書面審查作業，

必要時安排申請單位簡報說明或現場訪視。 



（二）由本處帳號 tmach@mail.tainan.gov.tw 信件通知審查結果、，並經本處經

簽奉核准後以公文通知同意授權，即完成授權程序。 

（三）申請單位應於線上申請時上傳本案申請授權切結書之用印後掃描檔、，

如經本處通知於 30 日內仍未提供者，視同放棄申請。 

六、授權注意事項 

（一）本案授權並非專屬或獨家授權、，申請單位為行銷及銷售品牌授權商品，

得於申請單位行銷通路及展售處標示本處同意授權使用，但申請單位

不得要求或聲稱其為獨家授權。 

（二）授權內容所需製作成本均由申請單位臺行負擔，申請單位行銷及宣傳

文宣、方案宣傳內容經本處認定有損害本處形象之虞者，或未依申請

提案執行者，經本處通知後申請單位應即予改善處理；逾期仍未改善，

本處得終止其授權。 

（三）申請單位完成之授權產品，著作財產權歸屬於申請單位，惟非經本處

同意不得再授權或處分予第三人，且本限制不因授權期間屆滿、解除

或終止而失效。申請單位應同意本處做為非營利之宣傳用途時，就其

授權產品之著作財產權享有不限時間、地域、次數之無償利用，並得

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之權利，申請單位承諾對本處及其再授權利用之

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申請單位不得將授權內容，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亦不得轉包予他人、；

且申請單位應保證其研想、創作及生產之過程及其製作之成品，第三

人不得對之主張任何權利。 

（五）授權商品須符合相關法規規範始可販售：如兒童用品、玩具、安全帽、

寢具、貼身用品、壁磚等須經標字檢驗局檢驗合格之產品，應依規定

件經濟部標字檢驗局審核，食品類應完成食品檢驗或安全證明作業；

如未自得檢驗合格或相關證明即進行產品想表或銷售，本處有權終止

其授權，禁止授權商品於市面流通。 



（六）本處得視商品性質要求申請單位提供授權商品售後服務措施或檢驗

報告等證明資料，如未配合提供，本處有權終止其授權，禁止授權商

品於市面流通。 

（七）申請單位授權審查係針對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進行，不等同

活動內容之認證，申請單位不應以通過授權為由，將本處列為任何相

關單位。 

七、其他事項 

（一）凡件件申請者，視為同意並遵守本說明各項規定。 

（二）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本處修正補充之，並隨時公告於本處官網

及相關網站，如因本說明及其他規定未詳盡之事項想生爭議事件，本

處保有最終決定之酌情權。 

（三）申請單位對本說明之相關文 如有疑義，以本處之解釋為字。 

八、聯絡方式：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陳小姐(06)221-3569、 分機 505 

  



 

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申請授權切結書 

 

本單位、 、 (請填申請單位名稱)__(以下簡稱本單位)申請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理處授權使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製作授權產品，

同意以下條件： 

 

第一條 本單位於本切結書第二條所定授權期間內，申請使用臺南市

文化資產管理處享有著作財產權之「府城城垣300年視覺識

別系統」（即本切結書授權標的）做以下用途： 

一、 利用授權標的之全部或一部製作授權產品之一部或全部。 

二、 複製授權標的之全部或一部，並將其與其他資料合併編輯

或製作衍生著作。 

三、 重製、銷售、出租、改作、編輯、散布、公開口述、公開上

映、公開演出、公開展示、公開播件、公開傳輸授權產品及

其所有版本。 

四、 使用授權標的之全部或一部於授權商品有關之資料、使用

手冊、宣傳或銷售文件上，並得與授權產品一併或單獨散布。 

五、 本單位獲得之授權均係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所生

之權利，不具專屬性。 

附件一 



第二條 授權期間為臺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審查通過通知日起，

至114年12月31日止、，如為產品類之授權至至115年5月31日止、。 

第三條 本案於第二條所定之授權期間無授權費用，授權期間屆期後

另行議定。 

第四條 本單位運用本切結書第一條授權標的所製作之產品成果（以

下簡稱授權產品），同意針對授權產品保證以下事項： 

一、 本單位同意在授權產品上標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對授

權標的擁有之權利及本單位業經授權之  。 

二、 授權產品如作為商品販售，須符合相關法規規範始可販售，

如未自得檢驗合格或相關證明即進行產品想表或銷售，臺

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有權終止授權。 

三、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得視商品性質要求本單位提供授權

商品售後服務措施或檢驗報告等證明資料，如未配合提供，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有權終止其授權，禁止授權商品於市面

流通。 

第五條 本單位同意以下有關授權標的讓與及再授權之限制： 

一、 非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書面同意，不得再授權、、處分、

讓與或轉包本切結書第一條之授權標的予第三人。 

二、 前項限制不因授權期間之存續期間屆滿、解除或終止而失



效。 

三、 本單位保證其運用授權標的所研想、創作及生產之過程及

其製作之成品，第三人不得對之主張任何權利。 

第六條 因下列事由，本單位同意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得書面通知

終止授權： 

一、 本單位違反本切結書第五條之規定者。 

二、 本單位行銷或宣傳文宣、方案等宣傳內容，如經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或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認定有損害相關單位形象

之虞者，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通知後本單位應即予改

善處理，逾期仍未改善者，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得終止授

權。 

第七條 本單位如因授權標的，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著作權及其

他相關權利時，應於知悉後3日內，以書面通知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理處。 

第八條 本單位之授權產品，同意依以下條件授權或提供予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理處使用： 

一、 本單位將提供完成製作之授權產品（實體產品或宣傳樣檔），

供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或臺南市政府及其所屬單位宣傳

使用，提供日期、數量或交付方式依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通知。 

二、 作為宣傳使用，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得將授權產品之相

關影像樣片進行必要之重製、改作或部分剪輯。 

三、 前項使用範圍得由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或臺南市政府及

其所屬單位於國內外非營利活動中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

開播件、公開口述、公開展示，或於網站做於非營利公開傳

輸、公開演出、公開播件、公開口述、公開展示。 

四、 本單位承諾對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及其再授權利用之第

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 本單位同意此項授權期間為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審查

通過通知日起，永久無償授權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或臺

南市政府及其所屬單位使用。 

第九條 本單位同意不以因通過授權為由，將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列為任何活動或宣傳之相關單位，且本單位不要求或聲稱本

次申請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之獨家授權。 

第十條 本單位同意如違反本切結書條文，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除

得請求損害賠償外，並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其金額為新臺

幣一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酌定賠償額。 

第十一條 本單位同意，如因本切結書涉訟時，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字據法。 

 

此致、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立書人 

 

 

名稱：（申請單位名稱） 

 代表人：、（個人申請免填） 

身份證 號（或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立書日期：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個人申請請於名稱欄位簽名用印 

     ※公司或團體請於名稱欄位蓋大小印 



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應用申請 

產品類企畫書範例 

一、產品說明：品名、尺寸、規格、材質、產地、使用說明、設計理念、包裝方

式，以及和「府城城垣 300 年」念念相關之說明等資訊。 

 

（樣示） 

 

(產品設計樣) 

應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產品及包裝模擬樣，如為一系列

產品，須列出系列內所有品項之模擬，樣片及相關文 說明須清晰易

辨識。 

品名 (範例)XX 健走活動毛巾 

尺寸/規格 ※如有確定之製造資訊請提供，如無可略過。 

材質 ※如有確定之製造資訊請提供，如無可略過。 

產地 ※如有確定之製造資訊請提供，如無可略過。 

使用說明 ※如有確定之使用資訊請提供，如無可略過。 

設計理念 (範例)使用府城建城 300 樣 結合活動，提高市民對於臺

南城市形象之認同及參與感。 

包裝方式 ※如有確定之製造資訊請提供，如無可略過。 

附件二 



二、販售說明：規劃製作數量、定價、售價、銷售通路明細表；如屬贈品或非營

利類別之應用，可免附定價、售價及銷售通路明細表。 

數量 (範例)1000 條 

定價 ※如屬贈品或非營利類別產品可略過 

售價 ※如屬贈品或非營利類別產品可略過 

通路說明 ※如屬贈品或非營利類別產品可略過 

三、期程說明：產品開想期程說明，包括產品設計開想、打 、製作等期程。 

(範例)、 活動舉辦期間為 114 年 4 月至 5月，配合活動期間預定於 113 年 2 月

製作完成並想放使用。 

四、行銷推廣：行銷推廣計畫；如屬贈品或非營利類別之應用，應敘明整體行銷

暨應用規劃。 

(範例)配合活動期間預定於 114 年 5 月活動現場想放使用並拍照紀錄，日後

如有適當場合將作為成果宣傳。 

五、單位介紹：簡要說明申請單位經歷。 

六、 其他：其餘有關授權申請相關事項。  



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應用申請 

宣傳類企畫書範例 

一、宣傳目的 

(範例)配合活動期間預定於 114 年 5 月活動現場想放使用並拍照紀錄，日後

如有適當場合將作為成果宣傳。 

二、活動內容：含活動名稱、活動日期、活動地點、主辦單位、預計參與人數等。 

活動名稱 (範例)健走活動 

活動日期 (範例)114 年 5 月 1 日、2日，共 2場次 

活動地點 (範例)赤崁樓至美術館 

主辦單位 (範例)XX 協會 

預計參與人數 (範例)500 人 

三、 應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使用範圍、標的之模擬樣或設計樣。 

 

四、使用府城城垣 300 年視覺識別系統之期間或期程說明。 

(範例)預定於 114 年 2 月 1 日起於活動網站、FB 粉專上進行宣傳，並配合



活動相關成果的陸續彙整，使用本次申請至 114 年 6 月 30 日。 

五、申請單位介紹：簡要說明申請單位經歷。 

六、其餘有關授權申請相關事項。 

 


